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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转让东莞云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9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拟向保利湾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保

利湾区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东莞云投置业有限公司（下称“东莞云投”）90%的股权。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1、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东莞云投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2019年 10月，公司与广州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

称“广州金地”）、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省城投集团”）签

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拟就包含东莞云投在内的公司下属公司部分股权及债权转让事宜同广

州金地开展合作,广州金地已向公司支付共计人民币 22亿元作为上述交易的诚意金，其中，东

莞云投持有的华阳花园项目所对应的交易诚意金为 2.5 亿元。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北京中同华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东莞云投进行了审计、评估，并分别出具了 XYZH/2019KMA20201 号《审计报

告》及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 121465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确定的审计、评估基准

日均为 2019年 9月 30日。截至基准日，东莞云投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55,932,735.09 元，

净资产值为 75,738,320.38 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东莞云投经评估的资产总额为

118,636.22 万元，净资产值为 10,616.78 万元。东莞云投经评估的净资产值较账面值增加

3,042.95 万元，增值率为 40.18%，增值原因主要是流动资产评估增值。评估结果尚需报云南

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下称“国资监管机构”）备案，最终评估结果以国资监管机构备案



的结果为准。 

结合公司经营需要，经协商，公司拟向广州金地关联公司保利湾区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式

转让东莞云投 90%的股权，保利湾区公司获取上述股权及华阳花园项目 90%权益的交易价款暂

定为人民币 941,282,705.97 元，最终以经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值为准；如国资监管机构

备案的股权转让评估值低于或等于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的，按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值

相应调整。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东莞云投 10%的股权，东莞云投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保利湾区公司为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保利集团”）的下属公司。2019 年 7 月 2

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与保利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保利集团拟参与公司控股股东省城投集

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战略合作协议中对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合作方式、持股比例等事

项尚未明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了解，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合作方式、持股比例、

时间安排等事项尚未明确，该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公司无法判断混合所有制改

革的实际进度以及由此给公司带来的实质影响。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7名，实际参会董事 7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转让东莞云投置业有限公司 9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保利湾区公司以非公开协议

方式转让东莞云投 90%的股权，保利湾区公司获取上述股权及华阳花园项目 90%权益的交易价

款暂定为人民币 941,282,705.97 元，最终以经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值为准；如国资监管

机构备案的股权转让评估值低于或等于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的，按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

估值相应调整。股权转让价及交易价款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东莞云投 10%股权，东莞云投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 2020-001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3、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名称：保利湾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康 



成立日期：2016年4月18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东莞市东城街道火炼树东城明苑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

(不含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保利湾区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    目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245,558,349.32 

资产净额  160,519,490.40 

营业收入  11,129,300.46 

净利润  -78,830,520.14 

保利湾区公司的股权结构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情况 

名称：东莞云投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彬 

成立日期：2018年9月25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东莞市麻涌镇大步村创兴三路东升大厦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园林绿化工程设计

与施工；室内外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企业营销与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莞云投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科  目 2019 年 9月 30日（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5,932,735.09 943,960,346.97 

资产净额 75,738,320.38 81,094,418.72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5,356,098.34 -18,905,581.28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公司关联方已向东莞云投提供股东借款本金

878,251,631.40 元，应收利息 61,450,264.12元。 

2、项目基本情况 

东莞云投主要运作华阳花园项目，该项目 85766.4 平方米土地于 2018 年通过摘牌方式取

得，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目前该项目处于开发阶段。 

四、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保利湾区公司拟签订的《东莞麻涌华阳花园项目合作协议书》（下称“本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保利湾区公司和东莞云投本着诚实守信、平等自愿的原则，同意保利湾区公司

通过股权转让获取东莞云投 90%股权。 

2、公司保证，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公司将关联方债权归集至公司名下，且该等

归集不增加东莞云投的债务负担。 

3、交易价款 

（1）公司、保利湾区公司双方同意，保利湾区公司获得东莞云投 90%股权及本项目 90%

权益的暂定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941,282,705.97元，最终以经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值为准。 

（2）如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股权转让评估值低于或等于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的，按

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评估值相应调整股权转让价及交易价款。 

4、交易价款支付 

（1）第一笔交易价款：本协议生效后，保利湾区公司关联公司广州金地按《合作框架协

议》支付本项目的合作诚意金人民币 25,000万元即转为本协议的第一笔交易价款； 

（2）第二笔交易价款：东莞云投股权质押担保的债权，由公司、保利湾区公司双方共同

出资结清，其中保利湾区公司出资人民币 67000万元，债权余额剩余的款项由公司出资； 

（3）第三笔交易价款：公司、保利湾区公司双方完成东莞云投股权变更及公司交割后 3

个月，经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支付剩余交易价款。 

5、过渡期损益：自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止，东莞云投产生的损益（除本协议另有约定由一

方享有和承担的损益外），由公司、保利湾区公司双方按照股权转让后的股权比例（即公司 10%，

保利湾区公司 90%）享有及承担。 



6、本协议双方若任何一方违约，则违约方应以对方已支出的款项为基数，按照双方商定

的比例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 

7、本协议经公司、保利湾区公司双方和东莞云投盖章，且本次协议转让取得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出具的评估备案表及准予协议转让的经济行为批复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可增强公司现金回流,收回前期投入资金；东莞云投经评估的净资产值较账面值

增加 3,042.95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东莞云投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不会

对公司 2019年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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